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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祝有去冇回
Elton Chong： 人算不如天算！自己玩死
自己！真係抵狗死！

Lam Wai Ki：今晚飲返杯，送佢哋一程，
預祝佢哋有去冇回！

KL Wong：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小鳳
姐好嘢，老早作定首歌等佢地（哋）折墮 !

Lloyd Chan：我真係好想喺佢哋一邊執嘢
響隔離（籬）播住呀小鳳姐！

Yee Wah Cheng：睇電視睇到這四個人，
面皮幾尺厚，跌咗落地下都要拿（揦）返渣
（拃）沙，死雞撐飯蓋，滿口歪理當道
理 ，明明做錯咗時（事）唔認不但止，忠
（仲）厚顏無恥仲話自己做得啱！

Yvonne Yeung：你班垃圾唔好口口聲聲話
為市民做事，市民根本唔需要你班垃圾。
DQ你地（哋）係市民嘅意願。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瀆誓須DQ 無關「追溯力」
湯家驊：釋法僅釐清細節非修法 效力由法律存在起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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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在文中指出，解釋法律並不等
同修改法律，「一般而言，修改法

律的效力應由修改那刻開始，但解釋法律
只是釐清法律的細節。既然法律沒有改
變，那麼解釋的效力應由法律存在那一刻
開始有效。在這基本原則下，普通法法官
新的解釋在某程度而言，可以被認為改變
或引申了法律，但這新的看法並不影響之
前根據舊的看法之判決。意思是說，過往

根據舊的看法而達至的判例，雖然已被推
翻，但個案中既得的權利和利益不受新的
解釋所影響。」

普通法基本原則 行之有效
他續指，「新的爭拗無論發生在解釋之
前或之後，也須根據新的解釋處理。這是
普通法的基本原則，一向行之有效，從未
被質疑。」
湯家驊引用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居港

權案」第一次釋法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到
「追溯力」，「但明顯地，除了先前案例
的得益者，所有未經審判的案件，無論發
生在釋法前或後，也必須依照釋法的解釋
而判決。隨後，終審法院確定釋法解釋效
力應由1997年7月1日，即基本法生效那
天開始，這決定亦得到往後的其他終審庭
及上訴庭之確認。」
他續說：「留意法庭在這些案件之判詞

中絕少以「追溯力」來形容釋法的法律效
力；原因是正如以上所說，解釋法律的效
力並沒有時間限制，也適用於所有未審判
的爭拗。這不是『追溯力』的問題，而是
解釋法律的本質。」

早有規定 與「追溯力」風馬牛
湯家驊提到所謂「追溯力」，一般是指
在刑法上行為發生時並不違法，但經議會
通過或修改法例後，該行為變成違法，則
該新的法例不應「追溯」至法例通過前的
行為。「這與今天宣誓事件相比，是風馬
牛不相及的兩回事。這是因為議員喪失資
格之規定早已存在。」
他解釋，在《宣誓及聲明條例》中有關
取消議員資格的條文自1997年已經存
在，條文從未被修改或有任何變更，也沒
有任何時間性限制。法庭在裁決時引用有
關條例，並不能說是基於某種「追溯力」

的問題。甚至在宣誓釋法中，全國人大常
委會也只是解釋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而沒
有觸及《宣誓及聲明條例》第二十一條。
所以也根本不存在什麼有沒有「追溯力」
的問題。
湯家驊坦言，社會上有很多資深律師和

對法律有研究者的確提出了很多有關「追
溯力」的意見，「我們必須尊重這些意
見，但明顯事實是，這些人應該明白何謂
『追溯力』。我不敢妄下判斷，有些人是
否或會否因為一己的政治立場，而『忘記
了』以上所談及的有關解釋法律之基本原
則，但我始終對社會沒有持平的資深法律
人士對『追溯力』的問題作出中肯和平衡
的解釋深感遺憾。社會政治對立已至極
點，在一些根本的法治和法律問題上也缺
乏中肯和是其是非其非的意見，實是特區
之不幸，也是對法律界的一種嚴厲指
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瀆誓四丑」被DQ後，反對派中

人最常掛在口邊的是「今天宣的

誓，犯了明天釋的法」，質疑人

大釋法有「追溯力」並不符合

「法治精神」。行政會議成員、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近日在fb發表

文章，指絕大多數提出類似質疑

者均是從政治立場，而非實際法

理出發。他解釋，解釋法律只是

釐清法律的細節而非修改法律，

故解釋的效力應由法律存在那一

刻開始有效，而新的爭拗無論發

生在解釋之前或之後，也須根據

新的解釋處理，「這是普通法的

基本原則，一向行之有效，從未

被質疑。」有關人等忽視依法宣

誓而喪失資格，從來也不是因為

釋法有「追溯力」所引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因宣
誓時「玩嘢」而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
的羅冠聰、梁國雄、劉小麗及姚松炎4
人，昨日須向立法會秘書處交還議員
辦公室，正式搬離立法會。
不過，反對派擬聘請4人為顧問，繼
續使公帑的同時，讓他們換個身份自
由出入立法會大樓，「死而不僵」。
「四丑」更聲言「抗爭不會就此完
結」，整個反對派陣營會「繼續奮
鬥」，要在未來補選中「重奪議
席」。不過，不少市民就有請小鳳
姐，祝佢哋「有去冇回」咁話。
昨日是「瀆誓四丑」交還立法會辦
公室的期限，4人須於5時之前交還位
於立法會大樓9樓及10樓的議事辦公
室搬離立法會。
近日，他們已將議辦內的大部分私
人財產及物品搬走，惟留下大量雜物
有待最後盤點清理。立法會秘書處職
員昨日下午到他們4人的辦公室，檢查
辦公室內的情況，及收回辦公室門
匙，和4人及其職員的證件。
4人其後在多名反對派議員陪同下會
見傳媒，又宣讀聲明抗議政府褫奪議
員資格，高呼「放馬過來、我會回

來」、「我要真普選、人大釋法可
恥」等口號。梁國雄聲言，自己今次
喪失議員資格，是全國人大釋法加上
特區政府「濫用司法」，將自己永遠
釘在「歷史的恥辱柱」，「在歷史書
上寫上非常污穢的一頁。」
他聲言，「抗爭」不會就此完結，

反對派會繼續奮鬥，即使特區政府可
用確認書不讓4人參與補選，但不能阻
止其他反對派中人參選，「你有權
力，我有人民；你有DQ，我有補選。
你可以DQ小麗、你可以DQ羅冠聰、
你可以DQ長毛、你可以DQ姚教授，
你係DQ唔到選民。」

兩丑寄人籬下 議助「無償勞動」
梁國雄又透露，自己已接受工黨議

員張超雄的邀請，出任議員顧問，看
來未來幾年他還會在立會大樓內出出
入入，「趕極唔走。」
羅冠聰聲言，無悔自己在宣誓的言
行，「在今次的事件當中，市民的眼
睛是雪亮的，市民都知道政府用『今
天訂的法，治昨天的罪』，是一個非
常不合理、有違司法觀的方式。」
劉小麗則稱，今次特區政府「使橫

手」，做法「可恥」，盼望議會內的
同事更加團結，「用『今天的釋法去
否定我們昨天』的行為，這些做法是
可恥的，但是我們是不會畏懼的，無
論我們在議會抑或在民間都會繼續打
拚，為市民服務。」
姚松炎聲言，已收到很多反對派議
員邀請，自己將來或會以顧問身份返
回立法會，全方位支援反對派，但目
前未決定會為哪位議員當顧問，又稱4
人至少會有一人提出上訴，透過司法
程序爭取由法院還4人公道，惟未到期
限，故仍需時間討論。
至於會否轉戰直選問題，他回應

稱，倘反對派需要他轉戰來贏取最多
議席，他將「義不容辭」。
據稱，「瀆誓四丑」有近40名議員
助理，其他反對派政黨及政團會以不
支薪形式接收一部分，即乘機要人
「無償勞動」。工黨議員張超雄就比
較「老實」，指其議辦開支已「爆
燈」，難以接收被DQ議員的助理，
相信其他反對派議員都有類似情況，
充其量可以提供議辦地方作為存放物
品之用，「但經濟承擔上係冇可
能。」

四丑「執包袱」做騷 轉做顧問賴死

反對派議員在財委
會會議上提出大量瑣

碎無聊的臨時動議拉布，近年越來越嚴
重，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近日提出4項建議
修改《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包括限制
每名議員只能提出一項臨時動議（俗稱
「37A」），以至索性取消提臨時動議。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聲言，倘以臨時
動議無法律約束力為由施以限制，「議員
在大會討論的動議亦無法例約束力，是否
又要取消？」陳健波昨日反駁指，反對派
議員在財委會提出的臨時動議，根本「有
姿勢、無實際」，不能與立法會大會的議
員議案混為一談，更表明他不會因反對派
的打壓行為，逼使他退縮。

大會議案嚴謹 非即興勿搞混
陳健波昨日在facebook上載短片，回
應郭榮鏗等反對派議員時表示，臨時動議
是無法律約束力的動議，原意是讓議員用
來表達意見，但已成為反對派常用的拉布
工具，「剛過去的年度就用了12個小時
去處理，『37A』是無法律約束力的動
議，原意是讓議員用來表達意見，即使通
過了，政府都是什麼都不用做。」
就郭榮鏗聲稱，「議員在大會討論的

動議亦無法例約束力，是否又要取消？」

陳健波強調，立法會
大會的議員議案與財
委會的臨時動議是有
很大分別的，「首先
若議員想於大會提出
議案，是需要排隊、
預告，大概每年每人
只有一次機會，議員
提議案亦要在12日前
作出預告，交由秘書
處處理，是非常嚴謹
的。至於『37A』，
議 員 可 以 玩 『 即
興』、不需要預告，
喜歡何時提、提多少條『37A』都可
以。」
他續指，立法會大會的議員動議，議

員可有很多時間討論，例如是市民關心的
「假難民」、領展問題、標準工時等，每
個項目都最少討論五六個小時才會表決；
相反臨時動議只是大家投完票就了事，結
果更是大部分均被否決，並反問道：「你
認為『37A』有什麼用呢？」
陳健波續指，最重要的一點，是大會

的議員議案倘獲投票通過，政府是需要跟
進的，包括在兩個月內以書面回覆交代跟
進進度；財委會的臨時動議即是表決通過

了，政府也不會有任何跟進，故財委會的
臨時動議根本是「有姿勢、無實際」，與
大會議員議案截然不同的，不應「拉埋嚟
講」。
就反對派威脅要對他提出不信任動

議，陳健波強調，反對派倘期望透過打壓
行為，逼使他退縮是不可能的，「反對我
不要緊，最緊要是各自講自己的道理，讓
市民各自判斷，如果他能用道理說服我，
我是願意修改；但假如以為不斷打壓我，
就能阻止我不提出修改會議程序，他們是
不用旨意我會就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陳健波駁郭榮鏗 濫用「臨動」擺姿勢

曾任社會福利署署長、一直關心弱勢社
群的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與其facebook團
隊到位於金鐘添馬公園添馬茶座的
「iBakery愛烘焙麵包工房」享用午餐，
順道與餐廳內的殘障員工交流，問候他們
的工作情況，為他們打打氣。員工對她的
光臨均感到十分興奮，紛紛要與林太合照

及拿她的親筆簽名。有員工則為林太打氣，
「一定要加油呀！」
林鄭月娥昨晚在facebook上分享她到「iBak-
ery愛烘焙麵包工房」的照片及影片。原來，
她昨日中午與她的facebook團隊到該餐廳享用
午餐。
她指出，自己過去十多年，不論在任何工作

崗位都會幫手推動社會企業發展，而這所社企
是非常成功的項目。事實上，林太是這間餐廳
的「熟客」，「我時常幫襯，所以同經理 Jer-
ry 同埋啲員工好熟。噚日好開心帶埋我嘅fb
團隊去食晏。」
林太帶了她競選時的宣傳小冊子送贈予餐廳

員工，內容是講述她如何萌起服務社會的心以
至在政府工作的經歷，又透過她的兒子、師
長、同事等人之口，立體地訴說林鄭月娥不為
普羅大眾所知的一面。員工都對她的光臨感到
十分興奮，紛紛要與林太合照及拿她的親筆簽
名，有員工亦為林太打氣：「一定要加油
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鄭去iBakery打氣
員工爭合照簽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傳媒報
道，土木工程拓展署在未經公開招聘的情況
下，聘任前規劃署署長凌嘉勤為該署的保育事
務統籌，質疑有關職位是為凌「度身訂做」。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昨日強調，有關職位絕非為
某人「度身訂做」，而是根據《退休後服務合
約計劃》（PRSC）進行招聘的。有關部門在
根據PRSC開展招聘時，曾問過多名符合要求
者是否應邀申請有關職位，僅凌嘉勤作出了正
面答覆，而凌完全符合相關計劃的要求，故是
次聘用完全符合有關的規定。

土木署聘凌嘉勤
絕非「度身訂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退休政府規劃師薛國強第
三次向城規會申請，把中環解
放軍駐港總部改劃商業用途。
城規會昨日開會審議該申請，
規劃署表明反對，指申請地點
已宣佈為軍事設施禁區，受法
例保護供香港駐軍作防禦之
用。

保安局發展局：改劃用地不當
保安局及發展局亦表明改劃用

地不恰當，若批准申請會立下不
良先例，影響軍事防禦目的。
薛國強在申請書建議，把解

放軍總部用地整合至槍會山軍
營及昂船洲軍營，原本中環用
地由「其他指定用途」改劃
「商業」地帶。
規劃署表示，申請人沒有提

供任何發展參數及評估報告，
未能討論改劃後的好處和壞
處，並質疑更改規劃會否對鄰
近地區有負面影響。
薛國強在會上表示，申請改

劃用途可配合國家日後發展
「一帶一路」。他過去曾兩度
申請把解放軍用地改作酒店及
道路，但2015年兩度被城規會
否決。中環解放軍駐港總部佔
地約2.8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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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員工拿
到林太的親
筆簽名並為
她打氣。

■如期搬離立法會的DQ4，帶住橫額
打嘴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湯家驊論證瀆誓事件與反對派炒作的
「追溯力」毫無關係。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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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批駁郭榮鏗混淆大會議案和臨時動議，強調濫用後
者是「無實際」。 陳健波fb圖片

■iBakery員工紛紛與林太合照。


